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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補助市政府農業局辦理「加強農

地利用管理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135 萬 3,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115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0 萬 3,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107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 109 年度「加強農地利用管理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135

萬 3,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115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0 萬 3,000 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 3 月 24 日農企字第 1090012357 號函辦

理（附件 1）。 

二、為維護農地資源、落實農地農用政策、促進農地永續利用，109 年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計畫總經費共計 135 萬 3,000 元「計畫編號：

109 農管-1.4-企-01(4)」，中央補助款計 115 萬元，本府配合款計 20

萬 3,000 元；其中，本府配合款計 20 萬 3,000 元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

預算，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 

三、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

第 4 款及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本案擬請

准予墊付執行，並依程序納入 109 年度追加（減）或 110 年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9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附件 2）。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9 年 4 月 28 日第 47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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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高雄市辦理 108

年度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撲殺補償費用，經費共計新台幣 36 萬

1,238 元整（中央補助 18 萬 619 元，市政府配合款 18 萬 619 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85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本市辦理 108 年度高病

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撲殺補償費用，經費共計新台幣 36 萬 1,238 元整

（中央補助 18 萬 619 元，本府配合款 18 萬 619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109 年

2 月 19 日防檢一字第 1091434582 號函辦理（附件 1）辦理。 

二、本案防檢局補助本市動物保護處辦理之工作項目 108 年度高雄市高病

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撲殺補償計畫。 

三、上揭計畫防檢局核定補助款 18 萬 619 元，本府配合款 18 萬 619 元，

共計新台幣 36 萬 1,238 元（附件 2），皆未納編歲出預算。 

四、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3 款暨第 46 點規定，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並依程序納入

109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補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五、檢附「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109 年度歲出計畫說明提要暨各項費用明細

表」（附件 3）及「高雄市政府 109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附件 4）。 

六、本案業經 109 年 3 月 17 日第 4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經市議會審議通過後，納入 109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補列

預算進行帳務轉正，並檢具納入預算證明函請財政部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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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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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補助市政府動物保護處辦理「改

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經費合計 1,155 萬 8,000 元（中央補

助款 809 萬 1,0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346 萬 7,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89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補助本市動物保護處辦理「改善

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經費合計 1,155 萬 8,000 元（中央補助款

809 萬 1,000 元、本府配合款 346 萬 7,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和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和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03 月 31 日第 46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9 年 03 月 18 日農牧字第 1090042394 號函

同意補助本市動物保護處 809 萬 1,000 元，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346 萬 7,000 元，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

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9 年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

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

明細表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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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市政府辦理「109 年建構友善

動物保護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616 萬 4,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40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214 萬 4,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105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09 年建構友善動物保護

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616 萬 4,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400 萬元，本府

配合款 214 萬 4,0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109 年 3 月 30 日農牧字第

1090042305 號函辦理(附件 1)辦理。 

二、本案農委會補助本市動物保護處(以下簡稱動保處)辦理之工作項目：

建構友善動物保護計畫。 

三、上揭計畫農委會同意補助本市動物保護處新台幣（以下同）616 萬 4,000

元，中央補助款 400 萬元，其中獎補助費 9 萬 5,000 元未納編歲出預算，

另本府配合款 216 萬 4,000 元，由年度預算自行調整容納支應後，仍有

172 萬 4,000 元（人事費 32 萬 4,000 元與業務費 140 萬元）未納編歲出

預算。 

四、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

第 4 款和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和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以墊付方

式先行辦理，並依程序納入 109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補列

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9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附件 2）。 

六、本案業經本府 109 年 4 月 21 日第 4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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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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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水環境建設（水與發展）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臨海再生水取水

管線工程」，計 3 億 5,446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 3 億 2,962 萬 1,000

元，市政府自籌 2,484 萬元）乙案，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75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執行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本府 109 年度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水環境建設（水與發展）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臨海再生水取水

管線工程」，計 3 億 5,446 萬 1,000 元（中央補助 3 億 2,962 萬 1,000

元，市府自籌 2,484 萬元）乙案，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項及第

六項、第四十五點及第四十六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02 月

25 日第 4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02 月 13 日營署水字第 1081024120 號函同

意補助本府水利局 3 億 5,446 萬 1,000 元（92％），連同本府需自籌

之配合款 2,484 萬元（8％），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

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9 年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函文及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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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次之「愛河流域水質改善調查及規劃」，經費

共計 1,900 萬元（中央補助 1,482 萬元，市政府自籌 418 萬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79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9 年補助本府水利局辦理「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第四批次之「愛河流域水質改善調查及規劃」，經費共計

1,900 萬元（中央補助 1,482 萬元，市府自籌 418 萬元），擬請同意辦

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項及第

六項、第四十五點及第四十六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02 月

25 日第 4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經濟部 109 年 01 月 30 日經授水字第 10920201110 號函同意補助

本府水利局 1,482 萬元（78％），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418 萬元

（22％），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

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9 年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函文及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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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度辦理「全國

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報案件「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

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計 7,000 萬元（中央補助 5,460 萬元，市政

府自籌 1,54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81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本府 108 年度辦理「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第三批次提報案件「愛河上游（北屋暨九番埤排水）水質淨

化現地處理工程」，計 7,000 萬元（中央補助 5,460 萬元，市府自籌 1,540

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項及第

六項、第四十五點及第四十六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03 月

10 日第 4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 年 05 月 09 日環署水字第 1080032826 號

函同意補助本府水利局 5,460 萬元（78％），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

款 1,540 萬元（22％），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

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9 年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編

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函文及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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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109 年度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鳳山鳥松系統、大樹系統、旗美系統及岡山橋頭污水系統」案，經

費增加 2,184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款 1,810 萬 2,000 元，市政府配合

款 374 萬 1,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88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執行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109 年度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鳳山鳥

松系統、大樹系統、旗美系統及岡山橋頭污水系統」案，經費增加 2,184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款 1,810 萬 2,000 元，本府配合款 374 萬 1,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第

六款、四十五點及四十六點規定，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業經

本府 109 年 3 月 31 日第 46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內政部 109 年 3 月 18 日台內營字第 1090803623 號函同意補助本府

水利局 7 億 2,413 萬 8,000 元（中央補助款 6 億 6,620 萬 7,000 元，本府

配合款款 5,793 萬 1,000 元），因於 109 年度預算已編列 7 億 229 萬 5,000

元（中央補助款 6 億 4,810 萬 5,000 元，及本府配合款 5,419 萬元），本

次經費增加增加 2,184 萬 3,000 元（中央補助款增加 1,810 萬 2,000 元，

本府相對增加配合款 374 萬 1,000 元）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應業

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9 年度追加（減）預算

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內政部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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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市政府辦理「美濃區吉洋

里成功新村通往高屏 103（成功段 448 地號）道路損害改善工程」案，

總經費 900 萬元（中央補助 90％計 81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10％9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88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本府辦理「美濃區吉洋里成功新

村通往高屏 103（成功段 448 地號）道路損害改善工程」案，總經費

900 萬元（中央補助 90％計 810 萬元、本府配合款 10％90 萬元），擬

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

款、第（六）款、第四十五點及第四十六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10 日第 4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本府辦理「美濃區吉洋里成功新村通

往高屏 103（成功段 448 地號）道路損害改善工程」案，總經費 900

萬元，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 90％計 810 萬元，10％90 萬元

由本府自籌配合，擬採墊付款辦理，並列入 109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同意補助函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

計畫明細表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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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第 2 期特別預算－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下

水道及其他排水」經費 9,439 萬 2,590 元（營建署補助 8,018 萬 4,000

元，市府配合款 1,420 萬 8,59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89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第 2 期特別預算－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下

水道及其他排水」經費 9,439 萬 2,590 元（營建署補助 8,018 萬 4,000

元，配合款 1,420 萬 8,59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墊付案擬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並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31 日第 467 次市政會議

審議通過。 

二、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12 月 19 日營署水字第 1081265881 號函辦

理，本案中央（內政部營建署）108、109 年核定補助總經費 9,439 萬

2,590 元（中央補助 8,018 萬 4,000 元本府配合款為 1,420 萬 8,590 元），

因未及納入及 109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

行辦理，並於 109 年追加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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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 109 年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5 批次治理

工程」橋梁費及用地費共計 3,922 萬 9,000 元（中央補助 2,604 萬 1,000

元、市政府自籌 1,318 萬 8,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89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執行經濟部水利署 109 年補助本府水利局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5 批次治理工

程」橋梁費及用地費共計 3,922 萬 9,000 元（中央補助 2,604 萬 1,000

元、本府自籌 1,318 萬 8,000 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第

六款、第四十五點及第四十六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24

日第 4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9 年 3 月 5 日經水河字第 10916023960 號函同意補

助本府水利局 2,604 萬 1,000 元，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1,318 萬 8,000

元，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

行辦理，俟 109 年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經濟部水利署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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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辦理「109 年興達漁港大發路南段安檢碼頭改善工程規劃設計工作」，

提列 109 年度補助款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及市府配合款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合計新台幣 593 萬 6,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70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辦理

「109 年興達漁港大發路南段安檢碼頭改善工程規劃設計工作」，擬提

列 109 年度補助款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合計新台幣 593 萬 6,000 元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9 年 1 月 21 日漁一字第 1091313044

號函（附件 1）暨「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

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 

二、本工程總經費新台幣 593 萬 6,000 元，經漁業署同意補助，補助比率

50％計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因本（109）年度未編列本工程之中央

補助款經費，又本府海洋局（109）年度相關經費已分配完畢，無相

關經費可支應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為利計畫遂行，擬

將本工程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合計新台幣

593 萬 6,000 元，提列墊付案墊付執行，所墊付之款項補納入 109 年

度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9 年 2 月 25 日第 4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9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款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附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新台幣 296 萬 8,000 元合計新台

幣 593 萬 6,000 元整，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

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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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旗津漁港

（大汕頭泊區）與旗后漁港疏濬工程（含設計監造）」經費共計新台

幣 2,000 萬元（中央補助新台幣 1,000 萬元，市政府配合款新台幣 1,0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79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9 年度補助本府海洋局辦理「旗

津漁港（大汕頭泊區）與旗后漁港疏濬工程（含設計監造）」經費共

計新台幣 2,000 萬元（中央補助新台幣 1,000 萬元，本府配合款新台

幣 1,000 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17 日第

4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工程總經費新台幣 2,000 萬元，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9

年 2 月 26 日漁一字第 1091240811 號函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1,000 萬元，連同本府自籌之配合款新台幣 1,000 萬元，因未及納入

109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9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函文（附件 1）及預算先

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附件 2）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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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海洋委員會 109 年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結合縣市政府推動

強化海域、海岸救生救難能量計畫」項下「提升高雄市所屬漁港及近

海沿岸救生救難量能工作」經費共計 105 萬元（中央補助款 84 萬元、

市政府配合款 21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82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執行海洋委員會 109 年補助本府海洋局辦理「結合縣市政府推動

強化海域、海岸救生救難能量計畫」項下「提升高雄市所屬漁港及

近海沿岸救生救難量能工作」經費共計 105 萬元（中央補助款 84 萬

元、本府配合款 21 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3 款與第 46 點規定辦理，並業經 109 年 3 月

24 日第 4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海洋委員會 109 年 2 月 6 日海域安字第 1090001159 號函同意補

助本府海洋局 84 萬元，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21 萬元，因未及納

入 109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俟

109 年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轉正。 

三、檢附本案海洋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明細表各乙份。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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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海洋委員會 109 年「促進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補助計畫」

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109 年度高雄市休閒漁業資源調查及海洋觀光

遊憩行銷推廣計畫」，經費共計 170 萬元（中央補助款 136 萬元及市政

府配合款 34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084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執行海洋委員會 109 年「促進地方政府推動海洋事務補助計畫」補

助本府海洋局辦理「109 年度高雄市休閒漁業資源調查及海洋觀光遊憩

行銷推廣計畫」，經費共計 170 萬元（中央補助款 136 萬元及本府配合

款 34 萬元），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3 款與第 46 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3 月 24 日第 4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海洋委員會 109 年 3 月 3 日海洋產字第 1090002173 號函同意補

助本府海洋局 136 萬元，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款 34 萬元，因未及

納入 109 年度預算，應業務執行需要，請准予以墊付方式先行辦理，

俟 109 年追加（減）預算或 110 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三、檢附本案海洋委員會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明細表。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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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海洋局為高雄區漁會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

辦理「前鎮漁港西岸碼頭輸銷歐盟缷魚場內浴廁遷建工程」，擬出具

本市前鎮區朝陽段 436-1、436-2、436-3 及 436-4 等四筆地號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供高雄區漁會申請建築執照，並無償提供朝陽段 436-2、

436-3 地號各 116.19 平方公尺土地供該會新建浴廁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9 年 7 月 3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7.7 高市會農字第 10900110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高雄區漁會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辦理「前鎮漁港西岸

碼頭輸銷歐盟缷魚場內浴廁遷建工程」，擬出具本市前鎮區朝陽段

436-1、436-2、436-3 及 436-4 等四筆地號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高雄區

漁會申請建築執照，並無償提供朝陽段 436-2、436-3 地號各 116.19 平

方公尺土地供該會新建浴廁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6 條（附件 1）、土地法第 25

條（附件 2）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4 月 28 日第 471 次市政會議

審議通過。 

二、新建二座浴廁之使用面積座落在前鎮區朝陽段 436-2、436-3 地號部分

土地，土地所有權人為本府，管理者為本府海洋局，本案係漁業署補

助區漁會興建，建物產權為高雄區漁會所有，興建完成亦由漁會維護

管理，因起造人非本府海洋局，土地與建物分屬不同主體，衍生土地

使用同意事項需送請議會審議通過。 

三、前鎮漁港為遠洋漁業重鎮，每年 4-6 月及 10-12 月是魷釣漁船返港卸

魚整補尖 峰期，隨 漁船進港 之大批外 籍漁工最 高峰期甚 至多達近

3,500 人，為重視外籍漁工的權益及保障人權，興建浴廁提供卸魚場

內外籍漁工與相關從業人員使用及避免造成該區衛生環境髒亂有其

公共使用必要性。 

四、為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高雄區漁會申請建築執照，並約束漁會

不得於取得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後，作興建浴廁以外之其它用途。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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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借貸契約（附件 3）述明：同意無償提供高雄市前鎮區朝陽段

436-2 地號 116.19 平方公尺、436-3 地號 116.19 平方公尺土地面積，

予高雄區漁會辦理「前鎮漁港西岸碼頭輸銷歐盟缷魚場內浴廁遷建

工程」，同意期間以浴廁存續使用期間為限。另為高雄區漁會辦理

該工程申請建造執照所需，提供所有座落於前鎮區朝陽段 436-1、

436-2、436-3 及 436-4 等四筆地號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附件 4）。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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